附件1

区级人才（第一类）子女入学申请提交材料清单
	序号
	提交材料名称
	原件和复印件
	提交材料要求

	1
	佛山市高明区人才子女入学申请表。
	所有材料均需要准备复印件一式两份，原件备查。
	所有复印件资料均需加盖企事业单位公章。

	2
	申请人身份证。
	
	

	3
	优粤佛山卡C卡。
	
	

	4
	申请人及子女户口本（若户主不是申请人，还须提供其子女出生医学证明或其他子女与父母关系证明材料）。
	
	

	5
	申请人在我区缴纳6个月及以上的社保清单资料、依法纳税证明。
	
	

	6
	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。
	
	

	7
	【按房产所在地申请入学需提交材料】

申请人或配偶住宅类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（含房屋所有权证、房地产权证）或购房合同及契税完税证明。
	
	



